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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法尔胜 股票代码 0008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文栋 刘晓雯

电话 0510-86119890 0510-86119890

传真 0510-86102007 0510-86102007

电子信箱 zhang_wendong@chinafasten.com liuxiaowen@chinafaste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28,700,703.09 750,739,959.57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48,525.82 4,171,556.58 -2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8,928.52 3,713,832.96 -3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249,421.66 198,152,004.65 -7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8 0.0110 -2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8 0.0110 -2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40% -0.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06,445,664.11 3,110,540,069.79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4,327,351.69 1,041,378,825.87 0.2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68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

21.07% 79,973,918 质押

30,000,

000

徐晟 2.19% 8,300,092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

融－长江红荔1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72% 2,725,200

钱金娣 0.61% 2,310,000

李锦文 0.55% 2,203,655

俞杰 0.50% 1,900,009

易方达基金公司－农行－中

国农业银行离退休人员福利

负债

0.45% 1,723,700

张秀华 0.36% 1,363,2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35% 1,319,4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

新142号资金信托合同

0.34% 1,292,6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钱金娣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10000股。

股东李锦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460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99055股，合计持有2203655股。 股东俞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1900000股，通过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股，合

计持有1900009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钢材市场持续低

迷，钢价屡创新低，由于受到需求低迷、成本增加、竞争激烈等各种不

利因素的影响，国内实体经济短期内依然步履维艰，公司的生产经营

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报告期内，公司以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为主

攻方向，以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为支撑，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推进节

能降耗，强化资源保障，注重质量效益提高，努力实现产品产业结构

的转型升级。

(1)�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28,700,703.09元，比去年同

期减少了2.94%。

(2)�公司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资金集中管理功能。 各控股子

公司努力进行管理模式的探索和优化， 持续推行精细化管理和对标

管理，积极优化调度，重点推进经济运行工作，提高经营效率。

(3)�推进科技产业化，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 立足市场，

推动产品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企业的行业地位，

开发新品，保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

(4)�继续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财政部《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

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财办会[2012]30

号）的规定，公司全面开展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梳理风险管控流程，完

善各项经营管理制度，优化内部信息系统。

(5) 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0日上午09:30开市起停牌，2015年5

月5日，公司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确定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和一家商业保

理公司的100%股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蒋纬球

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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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

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0日上午09:30开市起停牌。公司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www.cninfo.com.cn）上，于2015� 年4月21日刊登了《关

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1）， 于2015年4月27

日刊登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

2015-013），于2015年5月5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于2015年5月12日刊登了《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

2015-017），于2015年5月19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 于2015年5月26日刊

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0），于2015年6月2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于2015年6月9日刊

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2），于2015年6月16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 于2015年6月24日刊

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4），于2015年7月1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 �于2015年7月8日刊

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于2015年7月15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于2015年7月22日

刊登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5-028）,�于2015年7月29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9）,于2015年8月4日

刊登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0）,�于2015年8月11日刊登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8日上午9:30开市起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涉及的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尚需

进一步完善论证，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

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大高新 股票代码 0025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明荣 余豪

电话 0791-88194572 0791-88194572

传真 0791-88197020 0791-88197020

电子信箱 zq@heng-da.net.cn zqtz99@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5,368,705.08 115,740,640.49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81,199.38 10,314,439.44 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186,784.22 7,641,346.02 -351.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62,492.29 -19,950,591.27 -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18 0.0394 56.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18 0.0394 56.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1.36%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23,902,870.23 929,888,751.50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4,148,423.24 748,417,556.52 2.1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7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星河 境内自然人 34.17% 89,549,281 67,161,961

胡恩雪 境内自然人 20.88% 54,706,469 41,029,852 质押 36,716,800

胡长清 境内自然人 6.12% 16,035,490

朱光宇 境内自然人 2.29% 6,009,012

朱倍坚 境内自然人 0.74% 1,950,000 质押 1,000,000

胡恩莉 境内自然人 0.74% 1,930,704

德邦创新资

本－兴业证

券－德邦创新

资本特斯拉持

赢2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9% 1,271,975

何美雄 境内自然人 0.35% 910,300

中信建投基

金－广发银

行－韬嘉进取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33% 876,100

朱志兰 境外自然人 0.31%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朱星河与胡恩雪为配偶关系、与朱光宇为父子关系、与朱倍坚为叔侄关系，胡长清与胡恩

雪、胡恩莉为父女关系。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除朱星河、胡恩雪、朱光宇、

朱倍坚、胡长清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何美雄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36.8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6.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8.12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56.8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8.6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1.09%。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没有余热发电总承包业务，而去年同期有；

二是防磨抗蚀业务因下游产业仍较低迷，对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较大的原因是本报告期

公司投资中润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报告期持

有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二、主营业务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36.87万元，同比下降

26.24%；实现营业成本6,091.47万元，同比下降长20.30%。 报告期销

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1.74万元，同比下降5.69%；管理费用较上年

同期增加416.57万元，同比增长24.22%。 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

期增加156.38万元，同比增长138.41%，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贷款利息

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三、核心竞争力

公司在报告期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1月8日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取得江西恒大声学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并入本期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星河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48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

8月15日上午9:00，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现场会议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

件已于2015年8月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星河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亲自参会

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董事会同意对外报送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

要详见2015年8月1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2015年8月1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时间的议案》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

护、再造建设项目” 及“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 的建设

期延长，延期至2016年6月完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49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

8月15日上午10:30，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 现场会议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5年8月3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参

会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

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

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及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时间的议案》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

护、再造建设项目” 及“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 的建设

期延长，延期至2016年6月完成。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没

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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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

8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

投项目实施时间的议案》。 现就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及拟投资项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720号”文核准，公

司于2011年6月10日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20,000,000股，每

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2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00,

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80,482,977.03

元，较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225,792,000.00

元超额募集资金154,690,977.03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磊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磊验字[2011]第0037号《验资报告》

审验确认。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金属系列

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项目等4个项目，投资总额为22,

579.2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建设期

1

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

再造建设项目

8,795.70 8,515.70 3年

2

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

护、再造建设项目

7,236.50 6,996.50 3年

3 技术研发中心技改扩建工程项目 3,465.00 3,465.00 1年

4 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 3,602.00 3,602.00 3年

合 计 23,099.20 22,579.20 —

2013年4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时间之议案》，同意“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

料生产及防护、 再造建设项目” 、“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

防护、再造建设项目” 建设期延期至2015年6月完成，“营销网络及物

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 建设期延期至2015年6月完成，“技术研发中

心技改扩建工程项目” 建设期延期至2013年12月完成。

2014年4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时间之议案》，同意目“技术研发中心技改扩建

工程项目”的建设期延期至2014年12月完成。

二、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情况及其影响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

/(1)

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

再造建设项目

4,581.69 2,896.38 63.22%

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

护、再造建设项目

162.22 162.22 100.00%

技术研发中心技改扩建工程项目 4,800.00 2,889.93 60.21%

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 1,827.00 1,192.69 65.28%

合 计 11,370.91 7,141.22 -

注：

1、公司于2011年9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追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投资

之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1,335.00万元的超募资金追加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的投资。 本次追加投资后，“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 总建筑面积约为12,000㎡，共12层，采购先进技术研发设备增至

32台（套），投资额约为4,800.00万元。

2、2013年11月18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

造建设项目” 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合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终止实

施原募投项目“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 再造建设项

目” ，使用该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合资设立新公司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3年11月29日，恒大高新201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2013年11月29日，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非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

项目” 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合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该项目已终止

实施。

4、2015年1月16日，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议案》，

对“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项目” 和“营销网

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投资概算及建设内容进行了部分调整。

（二）本次项目调整的原因

1、金属系列防磨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项目：因南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需要，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学苑路以北、学苑六路以东的工业用地，后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金属防护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及整体投资概算进行了调整， 缩减了

投资概算，结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受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 南昌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延

缓等因素影响，导致该募投项目不能按原计划于2015年6月前完成。

2、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扩建项目：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

心扩建项目主要为金属防护项目、 非金属防护项目提供营销网络及

物流配送服务，由于此前非金属防护项目已终止实施，金属防护项目

缩小投资规模， 因此需相应调整网络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的部分投资

内容和整体规模，以实现与相关项目的匹配，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对网络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及整体投资概算进行了调整， 缩减了投

资概算，结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由于对该项目投资概算及部分实施内容进行了调整， 导致项目

不能按原计划于2015年6月前完成。

（三）本次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鉴于以上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属系列防磨

抗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项目” 及“营销网络及物流配送中心

扩建项目”的建设期延长，延期至2016年6月完成。

（四）本次调整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

谨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会对项目的

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

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积极合理

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建设。

三、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

目实施时间的议案》，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属系列防磨抗

蚀材料生产及防护、再造建设项目” 及“网络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的

建设期延长，延期至2016年6月完成。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投项

目实施时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期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符

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 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进

度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

最大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期主要系客观原因造成，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且已经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该事

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

2、《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

3、《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B038

■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